
编辑同志：
2015年10月， 在亲友

们的见证下， 我与叶某举
行了结婚仪式。当时，我们
均已达到法律规定的结婚
年龄，但是，没有去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

2017年6月，叶某的父
亲因病去世， 留下一套价
值300万元的别墅。 可是，
其父生前没有立遗嘱。

2017年10月， 我们补
领了结婚证。现在，叶某以
性格不合为由提出离婚 ，
我同意离婚 ， 但我们双
方就该套别墅归属发生了
纠纷。

我认为别墅系夫妻共
同财产，应当予以均分。叶
某则认为 ， 别墅是他于
2017年6月继承的，当时双
方还未办理结婚登记 ，不
是夫妻关系，我不应有份。

请问： 该套别墅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吗？

读者：张林静

张林静读者：
根据现行《婚姻法》第

5条至第7条规定， 登记结
婚的实质要件包括：（1）须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
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
（2）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周岁， 女不得早于20周
岁；（3）双方之间不存在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关系；（4）未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现行《婚姻法 》第8条
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
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
关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本
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
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
立夫妻关系。 未办理结婚
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4条规定：“男
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8条
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 ，婚
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符合
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
质要件时起算。”《婚姻法》
第17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
属于共同财产， 但遗嘱确定
只归夫或妻一方的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 由于
叶某是在你们补办结婚登
记手续之前继承 该 别 墅
的 ， 而且叶某的父亲生
前 未 立 下 遗 嘱 ， 因此 ，
你能不能要求分割该别
墅， 要看你们婚姻关系的
确立时间：

如果在2017年6月叶
父死亡时， 你们双方均已
符合了结婚的实质要件 ，
则你们的婚姻关系成立于
继承开始之前，那么，该别
墅就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 应当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 你是有
权分割的。 如果叶父死亡
时， 你们还不符合结婚的
实质要件，那么，叶某当时
所继承的该别墅就应当属
于婚前财产， 归叶某个人
所有， 在离婚时你无权要
求分割。

潘家永 律师

补办结婚证前继承遗产
可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骑手撞人，外卖公司应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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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向老乡王峰借款20万
元时， 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 借
款期限为1年， 自2018年7月1日
至2019年7月1日， 如逾期不还，
按月利1分5计算利息， 并承担出
借人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交
通费、 律师代理费。

可是， 王峰至今未偿还借
款 。 陈 女 士 打 算 通 过 起 诉 主
张权益 ， 要求王峰除按月利 1
分 5支付利息外 ， 还要求其承

担交通费 200元 、 律师代理费
6000元 。 但她不知道法律是否
支持？

【评析】
当事人之间借款时， 既约定

逾期违约金又约定实现债权其他
费用均由借款人承担， 法律对这
种做法未作禁止性规定。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十条规定： 出借人与借
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 ， 又约
定 了 违 约 金 或 者 其 他 费 用 ，
出 借 人 可 以 选 择 主 张 逾 期 利
息 、 违 约 金 或 者 其 他 费 用 ，
也 可 以 一 并 主 张 。 但 是 ， 总
计 超 过 合 同 成 立 时 一 年 期 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 ，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此可见， 只要约定的总计
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的部分 ， 均不能得到法律 支
持 。 本案中 ， 借款双方约定的
月 利 1 分 5， 相 当 于 年 利 率
18% ， 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 心 2020年 7月 20日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年利息 15.4% ， 对于超过部分 ，
以及交通费、 律师费， 不会得到
法律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借款时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利息，有效吗？

基本案情
骑手小王驾驶 “特别快” 外

卖公司车辆与路人小李相撞， 造
成小李受伤， 小李起诉索赔。 经
查， 小王并不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员工， 而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加盟商 “有点慢” 公司的员
工 。 “有点慢 ” 公司以 “特别
快” 外卖的名义， 在加盟区域内
独 立 从 事 外 卖 配 送 服 务 ， 两
个 公 司之间为品牌商与加盟商
的关系。

依据传统侵权责任理念， 用
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 由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 小王是 “有点慢”
公司员工， 对于其侵害行为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但是， 如果仅要求 “有点慢” 公
司承担责任， 就会引发以下三个
问题：

1.因为 “特别快” 公司不对
此次事故承担责任， 其完全可以
继续要求提高外卖运输速度， 加
大今后事故发生的可能。

2.被侵权人往往认为侵权公
司 为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
其 主 观 感 受 与 实 际 情 况 存 在
出入。

3.若 “有点慢” 公司无力承
担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的合法权
益就得不到保障。

法理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 应当运用穿

透式思维，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
找出一种既贴近与事实本质， 又
符合商业规律的解决办法。

外卖公司应成为引发交
通事故的责任主体

首先 ， 外卖公司是 “危险
源” 的开启者。 如今， 外卖行业
多利用电动车、 摩托车作为运载
工具 ， 对第三方具有高度危险
性 。 小王驾驶的车辆若未加盟
“特别快” 外卖公司， 就无法获
取外卖信息， 也就无法开展收发

餐品的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卖公司在提供外卖收发信息及
外卖服务的同时开启了电动车、
摩托车运行这个 “危险源”。

其次， 外卖公司享有了第三
方或加盟公司产生的利益 。 第
一， “有点慢” 公司为取得 “特
别快 ” 外卖公司授权其特许经
营， 向 “特别快” 外卖公司缴纳
特许经营费用等相关费用， 其实
质是为获取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标识、 网络、 信息等用于外卖业
务经营的有形或无形财产， “特
别快” 外卖公司则通过授权 “有
点慢” 公司使用其相关财产而获
益。 第二， 小王身着 “特别快 ”
外卖公司统一服装 ， 驾驶标有
“特别快” 外卖公司统一标识的
配送车辆， 本身也是宣传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形象、 扩大其品
牌效应， 且这种外观足以令公众
产生外卖骑手正在为 “特别快”
外卖公司执行工作任务的认知，
这一认识亦在客观上增加了 “特
别快” 外卖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而这一影响， 正是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统一服装、 车辆的过程
中所期望实现的。

再次， 特许加盟合同的约定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保护善
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而言， 虽然
“特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均为具备经营外卖资质的独
立法人， 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
但 “特别快” 外卖公司授权 “有
点慢” 公司在加盟区域内使用其
商标用于外卖经营 ， 使 “特别
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
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 对于第三
人而言难以知晓两者的关系， 且
这种关系一般意义上并不是商业
秘密的范畴， 由 “特别快” 外卖
公司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更有利
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最后，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还需要
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
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
车驾驶人、 行人没有过错的， 由
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
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
过错的，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
一方没有过错的 ， 承担不超过
1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在无
证据证明小王存在过错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 “有点慢” 公司应
承担雇主替代责任。

在上述前提下， 对于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问题， 应根
据其与 “有点慢” 公司的特许经
营关系而定。 《商业特许经营管
理条例》 第7条规定， 特许人从
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
经营模式， 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
续提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
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第14条规
定， 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
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并按照约定
的内容和方式为被特许人持续提
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 业务培
训等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
卖公司作为特许人应该承担经营
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义
务。 当然， 对于被特许人不符合
相关条件的， “特别快” 外卖公
司有权终止特许经营合同 。 如
果 “有 点 慢 ” 公 司 在 其 外 卖
人 员 管 理 过 程 中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若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未尽到经营指导、 排除隐患的义
务，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故的
发生， 则应认定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存在过错。

外卖公司应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现阶段， 还没有法律对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
司这类存在较高风险的外卖送达
特许加盟关系在交通事故中承担
何种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 民事
法律对此未作设定， 并非立法者
有意不作为， 而是法律规范的不
完备。 此种不完备亦非立法时的
疏漏， 乃是因购买方式转变、 服

务业发展等所导致。 面对这种情
况 ， 需 要 在 分 析 法 律 及 当 事
双 方 地位的基础上 ， 探求问题
解决之道。

综合多方面因素， 确定 “特
别快” 外卖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较为妥当。 其理由是：

首先， 通过分析 《侵权责任
法》 中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可
以发现其特点包括： 第一， 有两
个以上的法定责任人， 但责任顺
序法定； 第二， 补充责任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没有积极原因力， 因
而不承担最终责任； 第三， 在补
充责任结构中， 直接责任具有主
导性， 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 本
案中， 存在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与 “有点慢 ” 公司两个责任主
体， “特别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
多为管理责任， 对于损害的发生
没有积极原因力 ， “特别快 ”
外 卖公司的责任依赖于 “有点
慢 ” 公司的责任而存在。 因此，
从立法精神分析，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为宜。

其次， 本案中， 无论是 “特
别快” 外卖公司还是 “有点慢”
公司， 当其工作人员驾驶外卖车
辆开展工作时， 任何消费者均可
以不通过前往公司经营地， 而直
接与驾驶车辆的外卖人员进行交
易。 这一过程既扩展了外卖公司
的营业范围， 也方便了消费者，
已成为外卖业务中的常态。 在这
一过程中， 外卖车辆不可避免地
进入公共领域， 为社会中的不特
定人群即公众提供服务， 此时，
外卖人员通过驾驶车辆所产生的
服务场景， 自然地形成了外卖公
司营业场所的延伸， 故该延伸的
外卖公司营业场所可视为 《侵权
责任法》 中的公众场所。 因此，
在侵权行为人小王的雇主 “有点
慢” 公司承担雇主替代责任的同
时， 特许人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作为品牌管理人和特许人亦应承
担其过错程度内的补充责任。

大兴区法院 孙学博 聂文康

出于种种考虑， 外卖公司大多不直接雇佣骑手， 而由第三方公司或加盟公司派遣过来。 有了
这层用工上的 “屏障”， 外卖公司就可以集中精力优化平台服务， 对骑手提出更多更严的要求。

客观上讲， 这道用工 “屏障” 有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但它也让骑手们的从业环境变得不
妙。 骑手为了抢单， 经常上演 “生死时速”， 他们不仅将自己置身于高危之中， 还极有可能侵害第
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当真的发生骑手侵权行为时，外卖公司又可基于这层阻隔很容易地将其
应承担的责任“甩锅”。 下面这个案例分析，从法理上阐明：外卖平台该负的责任是甩不掉的！

基本案情
骑手小王驾驶 “特别快” 外

卖公司车辆与路人小李相撞， 造
成小李受伤， 小李起诉索赔。 经
查， 小王并不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员工， 而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加盟商 “有点慢” 公司的员
工 。 “有点慢 ” 公司以 “特别
快” 外卖的名义， 在加盟区域内
独 立 从 事 外 卖 配 送 服 务 ， 两
个 公 司之间为品牌商与加盟商
的关系。

依据传统侵权责任理念， 用
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 由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 小王是 “有点慢”
公司员工， 对于其侵害行为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但是， 如果仅要求 “有点慢” 公
司承担责任， 就会引发以下三个
问题：

1.因为 “特别快” 公司不对
此次事故承担责任， 其完全可以
继续要求提高外卖运输速度， 加
大今后事故发生的可能。

2.被侵权人往往认为侵权公
司 为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
其 主 观 感 受 与 实 际 情 况 存 在
出入。

3.若 “有点慢” 公司无力承
担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的合法权
益就得不到保障。

法理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 应当运用穿

透式思维，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
找出一种既贴近与事实本质， 又
符合商业规律的解决办法。

外卖公司应成为引发交
通事故的责任主体

首先 ， 外卖公司是 “危险
源” 的开启者。 如今， 外卖行业
多利用电动车、 摩托车作为运载
工具 ， 对第三方具有高度危险
性 。 小王驾驶的车辆若未加盟
“特别快” 外卖公司， 就无法获
取外卖信息， 也就无法开展收发

餐品的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卖公司在提供外卖收发信息及
外卖服务的同时开启了电动车、
摩托车运行这个 “危险源”。

其次， 外卖公司享有了第三
方或加盟公司产生的利益 。 第
一， “有点慢” 公司为取得 “特
别快 ” 外卖公司授权其特许经
营， 向 “特别快” 外卖公司缴纳
特许经营费用等相关费用， 其实
质是为获取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标识、 网络、 信息等用于外卖业
务经营的有形或无形财产， “特
别快” 外卖公司则通过授权 “有
点慢” 公司使用其相关财产而获
益。 第二， 小王身着 “特别快 ”
外卖公司统一服装 ， 驾驶标有
“特别快” 外卖公司统一标识的
配送车辆， 本身也是宣传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形象、 扩大其品
牌效应， 且这种外观足以令公众
产生外卖骑手正在为 “特别快”
外卖公司执行工作任务的认知，
这一认识亦在客观上增加了 “特
别快” 外卖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而这一影响， 正是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统一服装、 车辆的过程
中所期望实现的。

再次， 特许加盟合同的约定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保护善
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而言， 虽然
“特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均为具备经营外卖资质的独
立法人， 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
但 “特别快” 外卖公司授权 “有
点慢” 公司在加盟区域内使用其
商标用于外卖经营 ， 使 “特别
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
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 对于第三
人而言难以知晓两者的关系， 且
这种关系一般意义上并不是商业
秘密的范畴， 由 “特别快” 外卖
公司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更有利
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最后，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还需要
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
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
车驾驶人、 行人没有过错的， 由
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
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
过错的，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
一方没有过错的 ， 承担不超过
1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在无
证据证明小王存在过错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 “有点慢” 公司应
承担雇主替代责任。

在上述前提下， 对于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问题， 应根
据其与 “有点慢” 公司的特许经
营关系而定。 《商业特许经营管
理条例》 第7条规定， 特许人从
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
经营模式， 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
续提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
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第14条规
定， 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
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并按照约定
的内容和方式为被特许人持续提
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 业务培
训等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
卖公司作为特许人应该承担经营
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义
务。 当然， 对于被特许人不符合
相关条件的， “特别快” 外卖公
司有权终止特许经营合同 。 如
果 “有 点 慢 ” 公 司 在 其 外 卖
人 员 管 理 过 程 中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若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未尽到经营指导、 排除隐患的义
务，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故的
发生， 则应认定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存在过错。

外卖公司应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现阶段， 还没有法律对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
司这类存在较高风险的外卖送达
特许加盟关系在交通事故中承担
何种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 民事
法律对此未作设定， 并非立法者
有意不作为， 而是法律规范的不
完备。 此种不完备亦非立法时的
疏漏， 乃是因购买方式转变、 服

务业发展等所导致。 面对这种情
况 ， 需 要 在 分 析 法 律 及 当 事
双 方 地位的基础上 ， 探求问题
解决之道。

综合多方面因素， 确定 “特
别快” 外卖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较为妥当。 其理由是：

首先， 通过分析 《侵权责任
法》 中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可
以发现其特点包括： 第一， 有两
个以上的法定责任人， 但责任顺
序法定； 第二， 补充责任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没有积极原因力， 因
而不承担最终责任； 第三， 在补
充责任结构中， 直接责任具有主
导性， 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 本
案中， 存在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与 “有点慢 ” 公司两个责任主
体， “特别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
多为管理责任， 对于损害的发生
没有积极原因力 ， “特别快 ”
外 卖公司的责任依赖于 “有点
慢 ” 公司的责任而存在。 因此，
从立法精神分析，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为宜。

其次， 本案中， 无论是 “特
别快” 外卖公司还是 “有点慢”
公司， 当其工作人员驾驶外卖车
辆开展工作时， 任何消费者均可
以不通过前往公司经营地， 而直
接与驾驶车辆的外卖人员进行交
易。 这一过程既扩展了外卖公司
的营业范围， 也方便了消费者，
已成为外卖业务中的常态。 在这
一过程中， 外卖车辆不可避免地
进入公共领域， 为社会中的不特
定人群即公众提供服务， 此时，
外卖人员通过驾驶车辆所产生的
服务场景， 自然地形成了外卖公
司营业场所的延伸， 故该延伸的
外卖公司营业场所可视为 《侵权
责任法》 中的公众场所。 因此，
在侵权行为人小王的雇主 “有点
慢” 公司承担雇主替代责任的同
时， 特许人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作为品牌管理人和特许人亦应承
担其过错程度内的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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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骑手小王驾驶 “特别快” 外

卖公司车辆与路人小李相撞， 造
成小李受伤， 小李起诉索赔。 经
查， 小王并不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员工， 而是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加盟商 “有点慢” 公司的员
工 。 “有点慢 ” 公司以 “特别
快” 外卖的名义， 在加盟区域内
独 立 从 事 外 卖 配 送 服 务 ， 两
个 公 司之间为品牌商与加盟商
的关系。

依据传统侵权责任理念， 用
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 由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 小王是 “有点慢”
公司员工， 对于其侵害行为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但是， 如果仅要求 “有点慢” 公
司承担责任， 就会引发以下三个
问题：

1.因为 “特别快” 公司不对
此次事故承担责任， 其完全可以
继续要求提高外卖运输速度， 加
大今后事故发生的可能。

2.被侵权人往往认为侵权公
司 为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
其 主 观 感 受 与 实 际 情 况 存 在
出入。

3.若 “有点慢” 公司无力承
担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的合法权
益就得不到保障。

法理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 应当运用穿

透式思维，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
找出一种既贴近与事实本质， 又
符合商业规律的解决办法。

外卖公司应成为引发交
通事故的责任主体

首先 ， 外卖公司是 “危险
源” 的开启者。 如今， 外卖行业
多利用电动车、 摩托车作为运载
工具 ， 对第三方具有高度危险
性 。 小王驾驶的车辆若未加盟
“特别快” 外卖公司， 就无法获
取外卖信息， 也就无法开展收发

餐品的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卖公司在提供外卖收发信息及
外卖服务的同时开启了电动车、
摩托车运行这个 “危险源”。

其次， 外卖公司享有了第三
方或加盟公司产生的利益 。 第
一， “有点慢” 公司为取得 “特
别快 ” 外卖公司授权其特许经
营， 向 “特别快” 外卖公司缴纳
特许经营费用等相关费用， 其实
质是为获取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标识、 网络、 信息等用于外卖业
务经营的有形或无形财产， “特
别快” 外卖公司则通过授权 “有
点慢” 公司使用其相关财产而获
益。 第二， 小王身着 “特别快 ”
外卖公司统一服装 ， 驾驶标有
“特别快” 外卖公司统一标识的
配送车辆， 本身也是宣传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形象、 扩大其品
牌效应， 且这种外观足以令公众
产生外卖骑手正在为 “特别快”
外卖公司执行工作任务的认知，
这一认识亦在客观上增加了 “特
别快” 外卖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而这一影响， 正是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统一服装、 车辆的过程
中所期望实现的。

再次， 特许加盟合同的约定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保护善
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而言， 虽然
“特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均为具备经营外卖资质的独
立法人， 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
但 “特别快” 外卖公司授权 “有
点慢” 公司在加盟区域内使用其
商标用于外卖经营 ， 使 “特别
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司
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 对于第三
人而言难以知晓两者的关系， 且
这种关系一般意义上并不是商业
秘密的范畴， 由 “特别快” 外卖
公司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更有利
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最后， “特别快” 外卖公司
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还需要
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
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
车驾驶人、 行人没有过错的， 由
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
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
过错的，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
一方没有过错的 ， 承担不超过
1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在无
证据证明小王存在过错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 “有点慢” 公司应
承担雇主替代责任。

在上述前提下， 对于 “特别
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问题， 应根
据其与 “有点慢” 公司的特许经
营关系而定。 《商业特许经营管
理条例》 第7条规定， 特许人从
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
经营模式， 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
续提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
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第14条规
定， 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
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并按照约定
的内容和方式为被特许人持续提
供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 业务培
训等服务。 因此， “特别快” 外
卖公司作为特许人应该承担经营
指导、 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义
务。 当然， 对于被特许人不符合
相关条件的， “特别快” 外卖公
司有权终止特许经营合同 。 如
果 “有 点 慢 ” 公 司 在 其 外 卖
人 员 管 理 过 程 中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若 “ 特 别 快 ” 外 卖 公 司
未尽到经营指导、 排除隐患的义
务，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故的
发生， 则应认定 “特别快” 外卖
公司存在过错。

外卖公司应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现阶段， 还没有法律对 “特
别快” 外卖公司与 “有点慢” 公
司这类存在较高风险的外卖送达
特许加盟关系在交通事故中承担
何种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 民事
法律对此未作设定， 并非立法者
有意不作为， 而是法律规范的不
完备。 此种不完备亦非立法时的
疏漏， 乃是因购买方式转变、 服

务业发展等所导致。 面对这种情
况 ， 需 要 在 分 析 法 律 及 当 事
双 方 地位的基础上 ， 探求问题
解决之道。

综合多方面因素， 确定 “特
别快” 外卖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较为妥当。 其理由是：

首先， 通过分析 《侵权责任
法》 中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可
以发现其特点包括： 第一， 有两
个以上的法定责任人， 但责任顺
序法定； 第二， 补充责任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没有积极原因力， 因
而不承担最终责任； 第三， 在补
充责任结构中， 直接责任具有主
导性， 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 本
案中， 存在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与 “有点慢 ” 公司两个责任主
体， “特别快” 外卖公司的过错
多为管理责任， 对于损害的发生
没有积极原因力 ， “特别快 ”
外 卖公司的责任依赖于 “有点
慢 ” 公司的责任而存在。 因此，
从立法精神分析， “特别快” 外
卖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为宜。

其次， 本案中， 无论是 “特
别快” 外卖公司还是 “有点慢”
公司， 当其工作人员驾驶外卖车
辆开展工作时， 任何消费者均可
以不通过前往公司经营地， 而直
接与驾驶车辆的外卖人员进行交
易。 这一过程既扩展了外卖公司
的营业范围， 也方便了消费者，
已成为外卖业务中的常态。 在这
一过程中， 外卖车辆不可避免地
进入公共领域， 为社会中的不特
定人群即公众提供服务， 此时，
外卖人员通过驾驶车辆所产生的
服务场景， 自然地形成了外卖公
司营业场所的延伸， 故该延伸的
外卖公司营业场所可视为 《侵权
责任法》 中的公众场所。 因此，
在侵权行为人小王的雇主 “有点
慢” 公司承担雇主替代责任的同
时， 特许人 “特别快” 外卖公司
作为品牌管理人和特许人亦应承
担其过错程度内的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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